
 
 

 
 

 

证券代码：600062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 2016-085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媒体报道核心内容：海南中化 IPO 未果又涉临床实验数据造假 

 

一、媒体报道简述 

近日，本公司关注到有网络媒体刊载《海南中化 IPO 未果又涉临

床实验数据造假 8.5 亿卖身华润双鹤》的文章。报道称：对公司本次

拟收购的标的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中化”)冲击 IPO 未果，自 2010 年 6 月至今估值上升 5 亿以及该公司

2015 年涉临床试验数据造假风波，其申报的氯氮平口腔崩解片曾被

公开通报存在修改调换试验数据等问题提出质疑。 

二、澄清声明 

为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获悉上述内容后，本公司对相

关情况进行了认真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本次收购的战略意义 

海南中化具有一定规模，在细分领域具有优势，其在消化、抗病



 
 

 
 

 

毒、抗肿瘤领域，可以打造华润双鹤化药新治疗领域；在呼吸、泌尿、

心脑血管领域，可以同公司产品形成急慢期用药协同，有利于华润双

鹤打造慢病用药平台；将使公司快速获得冻干粉针剂的生产能力，有

助于丰富产品剂型，增强综合实力；同时营销资源的协同，将进一步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二)关于本次交易定价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1、资产评估的公允性  

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评估机构及

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的各方均没有特殊利害关

系，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较好的独立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范设定，遵循了市场

通用惯例与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

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评估方法

选用恰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评估

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具有合理性。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的市盈率 

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备考审计报告》和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海南中化 2016 年度预测实现

净利润约为 5,000 万元；按照盈利预测估值计算，本次交易价值 8.5

亿元，市盈率为 17 倍。 

3、市场法比较 

本公司还选取了沪市、深市化药工业上市公司规模最小的 16 家

公司，经过筛选后选取了 2015 年销售额在 5.5-12.3 亿元且毛利率为

35%-74%的 7 家公司进行分析。通过对上述上市公司 2015 年及 2016

年预计的市盈率 PE 倍数进行统计分析，选取了上述公司的四分位区

间作为合理的 PE 倍数区间。对流通性进行 30%折扣后，得出 PE 倍

数为 21.4。本次交易市盈率为 17 倍，低于市场可比公司市盈率，本

次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 

4、可比较交易 

本公司还选取了发生在 2015 年以来中国制药行业代表性的收购

案例，其中 25 笔交易为收购多数股权。采用可比交易法，参照可比

交易的 PE 平均值为 21.29。本次交易市盈率为 17 倍，低于市场可比

公司市盈率，本次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 

  



 
 

 
 

 

具体案例如下表： 

交易买方 交易标的 
交易金额 

(亿元) 
交易股权 PE 

金石东方 亚洲制药 21 100% 16.53 

通化金马 永康制药 4.14 100% 17.13 

中国医药 泰丰医药 7.95 70% 10.43 

汉森制药 永孜堂 0.80 20% 27.32 

誉衡药业 普德药业 3.87 14.99% 18.8 

福安药业 只楚药业 15.00 100% 23.14 

辅仁药业 开药集团 78.50 100% 12.61 

中国医药 上海新兴 0.82 24.39% 22.12 

中关村 多多药业 3.09 78.82% 18.89 

上海医药 
辽宁省医药对外贸易

公司 
1.51 100% 17.29 

亚太药业 上海新高峰 9.00 100% 18.15 

康臣药业 玉林药业 2.55 15% 41.4 

通化金马 哈尔滨圣泰 22.80 100% 17.3 

金城医药 朗依制药 20.00 100% 16.35 

蓝丰生化 方舟制药 11.80 100% 19.66 

凯宝药业 新谊药业 0.67 100% 24.16 

九芝堂 牡丹江友博 65.18 100% 16.16 

景峰医药 德泽药业 4.77 53% 23.9 

中国中药 天江药业 80.45 81% 15.6 

东诚药业 云克药业 7.50 52% 19.46 

台城制药 海力制药 4.61 100% 32.34 

济川药业 东科制药 4.00 100% 40.82 

华润双鹤 华润赛科 35.39 100% 18.1 

自然人 鸿润国际医药 0.12 40% 23.07 

神奇制药 鸿润国际医药 0.09 30% 23.07 

众生药业 先强药业 12.70 98% 21.57 

仟源医药 广汉中药 0.11 52% 29.69 

乐普医疗 护生堂 0.45 100% 25.89 



 
 

 
 

 

交易买方 交易标的 
交易金额 

(亿元) 
交易股权 PE 

安科生物 苏豪逸明 4.05 100% 15.75 

誉衡药业 普德药业 23.89 85% 18.5 

仟源医药 普德药业 31.00 100% 14.9 

PE 均值 21.29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结果

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评估结果具备

合理性；在评估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标的资产定价充分考虑

了可比市场估值情况，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 

(三) 海南中化临床试验数据说明 

据了解，2015 年 11 月 11 日，CFDA 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 8 家企业 11 个药品注册申请不予批准的公告》认定海南

中化申报的氯氮平口腔崩解片(增加规格)存在“原始记录缺失、修改调

换试验数据、隐瞒弃用试验数据、分析测试系统无稽查轨迹等问题。” 

截止到目前，海南中化尚未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处

理意见，该产品申报退回对海南中化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公司将

不再对氯氮平口腔崩解片(增加规格)进行申报。 

本次收购后，海南中化研发体系将纳入到华润双鹤管理体系，由

公司统一管理药品申报和一致性研发工作。 

(四)关于 IPO 终止情况说明 

经向海南中化核实，该公司 2011 年向中国证监会上报相关资料



 
 

 
 

 

启动 IPO 工作；后期，由于 2012 年国家新股发行暂停以及海南中化

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海南中化主动申请中止了 IPO 工作，后期也未再

次申请启动 IPO 工作。 

 

前述报道所涉及事项的发生，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目

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公司亦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根

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2 月 23 日 


